
附件1

2020年度机关工委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

单位名称：区直机关工委 填报日期：2021.2.24 自评得分：99分

项目名称 党建（纪检）工作经费

主管部门 中共武汉市洪山区委区直属机关工作
委员会

项目实施单位 中共武汉市洪山区
委区直属机关工作

预算执行情况（万

元）

（20分）

预算数

（A）
执行数（B）

执行率

（B/A）

得分

（20分*执行率）

年度财政资金总

额
10 9.96 100% 20

项目绩效总目标

（20分）

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得分

开展“机关大讲堂”、“弘扬
伟大抗疫精神”主题党课等活
动，运用现场教学、观摩、

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，加强对党员领导
干部的监督，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

斗争向纵深发展，实现全面从严治党规范
化常态化长效化。按照“一岗双责”要
求，将意识形态工作细化分解，责任到

人，形成合力。把意识形态工作与与机关
党建工作同部署、同落实、同检查。通过
中心组学习、支部学习、学习强国等方

式，强化党员教育管理，提高党员干部思

斗

鱼直播等平台，将理论课程和
交流分享会、集中学习和个人
自学相结合等多种形式，进一

步推动机关党员干部工作实际
与机关党建工作有效融合。

19分

项目年度
绩效指标
（60分）

一级指

标
二级指标 指标名称

年初目标值

（A）

实际完成值

（B）
得分

产出指

标

数量指标 政治建设学习活动次数 12次 12次 10

质量指标 法律顾问合同执行率数
量

1次 1次 10

数量指标 服务党员干部人次 300人次 300人次 10

数量指标 党风廉政建设学习活动
数量

2次 2次 10

数量指标 基层党组织建设活动数
量

2次 2次 10

效益指
标

经济效益指标 无经济效益指标 0 0 0

社会效益指标 基层党员群众满意度 95% 95% 5

生态效益指标 无生态效益指标 0 0 0

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 促进工委发
展

促进工委发展 0

满意度指标 相关部门对本部门服务
工作的满意度

90% 90% 5

……

偏差大或
目标未完成

原因分析

全部完成

改进措施及

结果应用方案
无

备注：

1.预算执行情况口径：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（包括上年结余结转），执行数为资金使用单位财
政资金实际支出数。
2.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：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定量指标计分

原则：正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≥X,得分=权重*B/A），反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≤X，得分=权重*A/B），得
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。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，再计算得分。
3.定性指标计分原则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

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-80%（含80%）、80-50%（含50%）、5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汇总
时，以资金额度为权重，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。
4.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，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。



附件2

2020年度机关工委整体绩效自评表 
填报日期：2021年2月24日 总分：99分

单位名称 中共武汉市洪山区委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

基本支出总额 312.41万 项目支出总额 9.96万

预算执行情况

（万元）
（20分）

预算数（A） 执行数（B）
执行率
（B/A）

得分（20分*执
行率）

部门整体支出总
额

338.85 322.37 95.14% 19分

年度目标1（19 分）：党建（纪检）工作经费、购买服务支出

年度绩效
指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名称 年初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得分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政治建设学习活

动次数
12次 12次 10

质量指标
法律顾问合同执

行率
1次 1次 10

数量指标
服务党员干部人

次
300人次 300人次 10

数量指标
党风廉政建设学

习活动数量
2次 2次 10

数量指标
基层党组织建设

活动数量
2次 2次 7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指标 无经济效益指标 0 0 0

社会效益指标
基层党员群众满

意度
95% 95% 5

生态效益指标 无生态效益指标 0 0 0

可持续性影响指
标

可持续影响 促进工委发展
促进工委发

展
5

满意度指标
相关部门对本部
门服务工作的满

意度

90% 90% 4

年度绩效
指标

产出指标 …

效益指标 …

偏差大或
目标未完

成

无偏差，目标已完成99%

改进措施
及

结果应用

根据此次标准或更高标准执行绩效目标

备注:

1.预算执行情况口径: 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 (包括上年结余结转) ，执行数为资金使用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
数。

2.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: 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定量指标计分原则: 正向指标 

(即目标值为 >X, 得分=权重B/A) ，反向指标 (即目标值为& X，得分=权重A/B) ，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。定量指标

先汇总完成数，再计算得分。
3.定性指标计分原则: 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 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

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-80(含80%) 、80-50% (含50%) 、 5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汇总时，以资金额度为权重，对分

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，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。约束性指标以负数计分。


